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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清洗装置，与电动擦地

机配套使用，所述电动擦地机至少包括壳体、安

装在壳体内的电机和安装在壳体下端的擦地辊，

所述电机可驱动所述擦地辊转动，所述清洗装置

包括桶体和活动支架；所述桶体是上端敞开的容

器，所述桶体内可盛放清洗液；所述活动支架位

于所述桶体的上部并与所述桶体转动连接；所述

电动擦地机可放置在所述活动支架上并可随所

述活动支架一同转动，从而所述擦地辊可在处于

所述清洗液液面之上的位置和处于至少部分浸

入所述清洗液的位置停留，并可在2个位置相互

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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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清洗装置，与电动擦地机配套使用，所述电动擦地机至少包括壳体、安装在壳体

内的电机和安装在壳体下端的擦地辊，所述电机可驱动所述擦地辊转动，所述擦地辊的柱

形表面由可吸水的擦拭物构成用于清洁地面，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装置包括桶体和活动

支架；所述桶体是上端敞开的容器，所述桶体内可盛放清洗液；所述活动支架位于所述桶体

的上部并与所述桶体转动连接；所述电动擦地机可放置在所述活动支架上且所述电机仍可

驱动所述擦地辊转动，所述电动擦地机可随所述活动支架一同转动，从而所述擦地辊的柱

形表面可在完全处于所述清洗液液面之上的位置和处于至少部分浸入所述清洗液的位置

停留，并可在上述2个位置相互转换。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动擦地机还包括操纵杆，所

述操纵杆与所述电动擦地机主体转动连接。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操纵杆下端还具有锁定销和驱

动压簧，且所述驱动压簧设置在所述锁定销的后部，所述电动擦地机主体上还具有锁定槽，

所述操纵杆转动到预定位置时，所述锁定销在所述驱动压簧弹力的作用下可插入所述锁定

槽内。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动支架上还具有与所述壳体

相互配合的定位机构，所述定位机构通过与所述壳体在多个方向的接触，实现所述电动擦

地机能放置在所述活动支架上的固定位置。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活动支架上所述定位机构的

上方，还具有上大下小、向内倾斜的导引斜面。

6.如权利要求1或4中任一项所述的一种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下端的后部

还包含有清洁地面时可用于收集地面垃圾的垃圾仓；所述活动支架上还具有一个直立的片

状挡板，当所述电动擦地机放置在所述活动之架上时，所述挡板正好将所述垃圾仓的入口

遮挡。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桶体上还具有弹性复位机构，

所述弹性复位机构包含通过弹性形变产生弹力的零件，所述电动擦地机放置在所述活动支

架上后，所述产生弹力的零件发生了弹性形变，所述弹性复位机构保持与所述活动支架接

触并对所述活动支架具有支撑作用；当所述活动支架受外力发生转动后，会使所述弹性复

位机构中的产生弹力的零件进一步发生弹性形变；在去除外力的情况下，该弹力可使所述

活动支架及所述电动擦地机恢复并保持到转动前的位置。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桶体上还具有与所述活动支架

配合的限位表面，所述活动支架受外力发生转动，当所述活动支架转动到与所述限位表面

相接触时，转动被限制。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桶体上具有所述清洗液最大加

入量和最少加入量分别对应的液面高度的指示标记。

10.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清洗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活动支架上设置有至少一排

刷毛，所述电动擦地机在所述活动支架上放置到位时，所述刷毛的前端与所述擦地辊的柱

形表面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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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清洗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一种清洁工具，尤其是一种与电动擦地机配套使用，用于电动擦

地机擦地辊的柱形表面清洗的一种清洗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正在申请中的专利ZL201820976579 .9“一种电动擦扫机”和正在申请中的专利

ZL201820976580.1“一种电动擦扫一体机”，介绍了可用于地面清洁的擦地机，目前市场上

也有其他形式的电动擦地机，上述电动擦地机都具有擦地辊，擦地辊的柱形表面由可吸水

的擦拭物构成，通过电机驱动擦地辊转动，能很方便地清洁地面，但此类电动擦地机的擦地

辊清洁地面后如何方便地清洗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正在申请中的专利ZL201821472543.3

“一种清洗桶”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但该技术方案中，擦地机在清洗时通常是上下移动，需

使用较大的力气克服弹力才能进行清洗，使用中仍有不便，尤其不方便的是对具有垃圾仓

的电动擦地机，需要摘下垃圾仓才能进行清洗。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清洗装置，该清洗装置可与电动擦地机

配套使用，进行擦地辊的柱形表面的清洗；操作时，不需要摘下擦地辊，只需将电动擦地机

放置在清洁装置上进行操作，就能方便地使由可吸水的擦拭物构成的擦地辊的柱形表面浸

入清洗液中，通过电机驱动擦地辊在清洗液中转动进行清洗；清洗完成后，能方便地使擦地

辊的柱形表面回到清洗液液面之上，并通过擦地辊的旋转，甩去水份，为下次使用做好准

备。

[0004] 为解决上述的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的发明内容如下：

[0005] 一种清洗装置，与电动擦地机配套使用，所述电动擦地机至少包括壳体、安装在壳

体内的电机和安装在壳体下端的擦地辊，所述电机可驱动所述擦地辊转动，所述擦地辊的

柱形表面由可吸水的擦拭物构成用于清洁地面，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洗装置包括桶体和活

动支架；所述桶体是上端敞开的容器，所述桶体内可盛放清洗液；所述活动支架位于所述桶

体的上部并与所述桶体转动连接；所述电动擦地机可放置在所述活动支架上且所述电机仍

可驱动所述擦地辊转动，所述电动擦地机可随所述活动支架一同转动，从而所述擦地辊的

柱形表面可在完全处于所述清洗液液面之上的位置和处于至少部分浸入所述清洗液的位

置停留，并可在上述2个位置相互转换。

[0006] 作为一种优选，所述电动擦地机还包括操纵杆，所述操纵杆与所述电动擦地机主

体转动连接。

[0007] 作为进一步的优选，所述操纵杆下端还具有锁定销和驱动压簧，且所述驱动压簧

设置在所述锁定销的后部，所述电动擦地机主体上还具有锁定槽，所述操纵杆转动到预定

位置时，所述锁定销在所述驱动压簧弹力的作用下可插入所述锁定槽内。

[0008] 作为一种优选，所述活动支架上还具有与所述壳体相互配合的定位机构，所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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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机构通过与所述壳体在多个方向的接触，实现所述电动擦地机能放置在所述活动支架上

的固定位置。

[0009] 作为进一步的优选，在所述活动支架上所述定位机构的上方，还具有上大下小、向

内倾斜的导引斜面。

[0010] 作为一种优选，所述壳体下端的后部还包含有清洁地面时可用于收集地面垃圾的

垃圾仓；所述活动支架上还具有一个直立的片状挡板，当所述电动擦地机放置在所述活动

之架上时，所述挡板正好将所述垃圾仓的入口遮挡。

[0011] 作为一种优选，所述桶体上还具有弹性复位机构，所述弹性复位机构包含通过弹

性形变产生弹力的零件，所述电动擦地机放置在所述活动支架上后，所述产生弹力的零件

发生了弹性形变，所述弹性复位机构保持与所述活动支架接触并对所述活动支架具有支撑

作用；当所述活动支架受外力发生转动后，会使所述弹性复位机构中的产生弹力的零件进

一步发生弹性形变；在去除外力的情况下，该弹力可使所述活动支架及所述电动擦地机恢

复并保持到转动前的位置。

[0012] 作为一种优选，所述桶体上还具有与所述活动支架配合的限位表面，所述活动支

架受外力发生转动，当所述活动支架转动到与所述限位表面相接触时，转动被限制。

[0013] 作为一种优选，所述桶体上具有所述清洗液最大加入量和最少加入量分别对应的

液面高度的指示标记。

[0014] 作为一种优选，所述活动支架上设置有至少一排刷毛，所述电动擦地机在所述活

动支架上放置到位时，所述刷毛的前端与所述擦地辊的柱形表面接触。

[0015] 通过实施本实用新型，在需要清洗电动擦地机的擦地辊时，先在所述桶体内加入

清洗液，清洗液可以只是水，也可以是在水中再加入可溶于水的洗涤剂，然后将所述电动擦

地机放在所述活动支架上，可先使所述擦地辊的柱形表面完全处于所述清洗液液面之上，

并使所述擦地辊保持在被所述电机驱动的转动状态，然后转动所述活动支架，所述电动擦

地机随所述活动之架转动，可使所述擦地辊的柱形表面处于至少部分浸入所述清洗液中的

位置并停留，所述擦地辊的柱形表面由可吸水的擦拭物构成，所述擦地辊在所述清洗液中

转动，通过所述柱形表面与清洗液的摩擦使擦地辊得到清洗；再反向转动所述活动支架，可

使转动中的所述擦地辊的柱形表面完全脱离所述清洗液并处在所述清洗液的液面之上，此

时，擦地辊仍然保持在被所述电机驱动的旋转状态，旋转产生的离心力会使擦地辊柱形表

面脱去水份，以便所述柱形表面达到适合擦地的潮湿度。上述清洗过程不需要用手刷洗擦

地辊表面，也不需要用手拧水，手不接触脏水，干净卫生；操作中只需要控制所述活动支架

的转动，简单、轻松，因此，本实用新型具有突出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详细的说明。

[0017] 图1所示为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方式的结构说明图，包括电动擦地机和清

洗装置，图中，电动擦地机向下移动，就会放置在清洗装置的活动支架上；

[0018] 图2所示为该实施方式中清洗装置的结构细节说明图；

[0019] 图3所示为该实施方式中擦地机还包含操纵杆的结构说明图；

[0020] 图4所示为该实施方式中操纵杆上具有的锁定销和驱动压簧，与电动擦地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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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具有的锁定槽相互配合的结构说明图；

[0021] 图5所示为该实施方式中擦地辊的柱形表面处于清洗液液面之上的位置时的结构

说明图；

[0022] 图6所示为该实施方式中擦地辊的柱形表面处于部分浸入清洗液的位置时的结构

说明图；

[0023] 图7所示为该实施方式中桶体上具有清洗液最大加入量和最小加入量对应的液面

高度指示的结构说明图；

[0024] 图8所示为该实施方式中活动支架上设置有一排可与擦地辊的柱形表面接触的刷

毛的结构说明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的描述。

[0026] 图1所示为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方式的结构图，图2所示为该实施方式中清

洗装置的结构细节说明图，图1所示，所述电动擦地机(3)至少包括壳体、安装在壳体内的电

机(311)和安装在壳体下端的擦地辊(312)，所述电机(311)通过同步齿形带及齿轮等传动

部件可驱动所述擦地辊(312)转动；所述擦地辊(312)的柱形表面由可吸水的擦拭物构成，

在本实施例中是绒布，所述绒布像刷墙辊那样被粘接固定，所述柱形表面用于清洁地面；所

述清洗装置与电动擦地机(3)配套使用，图1和图2所示，所述清洗装置包括桶体(1)和活动

支架(2)；所述桶体(1)是上端敞开的容器，所述桶体(1)内可盛放清洗液，所述桶体(1)上设

置有2个转轴座(11)；所述活动支架(2)的两侧，具有2个转轴(21)，2个转轴(21)与2个转轴

座(11)配合为转动配合，并使所述活动支架(2)位于所述桶体(1)的上部；所述电动擦地机

(3)可放置在所述活动支架(2)上，且所述电机(311)仍可驱动所述擦地辊(312)转动，图2所

示，所述活动支架(2)上具有方孔(25)，所述方孔(25)用于所述擦地辊(312)的让位孔，因此

所述活动支架(2)不与所述擦地辊(312)接触，不会阻碍所述擦地辊(312)的转动；如图1和2

所示，并参见图5和图6，所述电动擦地机(3)可随所述活动支架(2)一同转动，从而使所述擦

地辊(312)的柱形表面可在完全处于所述清洗液的液面之上的位置和处于至少部分浸入所

述清洗液的位置停留并相互转换，当所述擦地辊(312)的柱形表面处于至少部分浸入所述

清洗液中的位置时，所述擦地辊(312)在所述清洗液中转动，通过所述柱形表面与清洗液的

摩擦使所述擦地辊的柱形表面得到清洗；再反向转动所述活动支架(2)，可使转动中的所述

擦地辊(312)的柱形表面脱离所述清洗液并处在所述清洗液的液面之上，此时，擦地辊

(312)仍然保持在被所述电机驱动的旋转状态，所述电机(311)的转速大约在5000转/分钟，

所述擦地辊(312)的转速大约在1500转/分钟，旋转产生的离心力会使擦地辊(312)的柱形

表面脱去水份，以便所述柱形表面达到适合擦地的潮湿度。

[0027] 如图3和图4所示，作为一种优选，所述电动擦地机(3)还包括操纵杆(32)，所述操

纵杆(32)包括金属管(321)、连接座(322)和连接座下盖(324)，连接座(322)和连接座下盖

(324)通过螺钉联接固定，连接座(322)和连接座下盖(324)共同组成了2侧的转动轴(323)；

如图3和图4所示，所述电动擦地机主体(31)上设置有2个转动轴座(314)，所述转动轴座

(314)上具有圆孔(315)，所述转动轴(323)与所述圆孔(315)为转动配合，从而所述操纵杆

(32)与所述电动擦地机主体(31)之间为转动连接，图3和图4中，所述金属管(321)为长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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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600毫米的长管，为显示方便，隐去了上部，所述金属管(321)的上端还连接有手柄，也隐

去没有显示；目前市场上的电动擦地或扫地机主要有2种模式，一种是机器人模式，清洁时

自动行走，另一种是人工手推模式，图3和图4所示就是这种模式，通过手握手柄操作操纵杆

(32)手推所述电动擦地机主体(31)在地面移动，不用弯腰就能方便地清洁地面；在清洗所

述擦地辊(312)时，手握所述操纵杆(32)，不用弯腰，就能完成所述电动擦地机(3)在所述活

动支架(2)上的放置，通过操作所述操纵杆(32)还能方便地控制所述活动支架(2)的转动；

作为进一步的优选，如图3和4所示，连接座(232)内还包含驱动压簧(326)和锁定销(325)，

且所述驱动压簧(326)设置在所述锁定销(325)的后部，所述电动擦地机主体(31)上还设置

有锁定槽(313)，如图4所示，当所述操纵杆(31)顺时针方向转动到所述锁定销(325)前端的

圆弧面与所述锁定槽(313)的右边的圆弧筋(3131)接触时，受到阻挡，需要用力，克服驱动

压簧(326)的弹力使其压缩形变且所述锁定销(325)后退，所述锁定销(325)越过右边的圆

弧筋(3131)并在所述驱动压簧(326)的作用下弹入所述锁定槽(313)内，此时所述操纵杆

(32)处于直立状态，所述锁定槽(313)左边的挡块(3132)尺寸高，所以所述锁定销(325)不

能越过，所述操纵杆(32)只能转动到直立的状态并可以保持锁定的状态；在需要清洗所述

擦地辊(312)时，先将所述操纵杆转动到直立状态，此时由于所述锁定销(325)插入了所述

锁定槽(313)内，在外力没有改变这个状态时，所述操纵杆(32)与所述电动擦地机主体(31)

可以看作没有相对运动的一个物体，手握操作杆(32)提起所述电动擦地机主体(31)时，所

述电动擦地机主体(31)的重力也没有改变这个状态，因而能更方便将电动擦地机(3)放置

在所述活动支架(2)上；向前推和向后拉所述操纵杆(32)控制所述活动支架(2)的转动时，

也没有改变这种状态，因而操作所述操纵杆(32)时更方便；在电动擦地机使用后放置时，所

述操纵杆(32)也能保持直立状态，给人整洁美观的感受；需要另外说明的是，通过用力克服

所述驱动弹簧(326)的弹力，例如用一只脚踩着所述电动擦地机主体(31)的上面，用手操作

所述操纵杆(32)，所述操纵杆(32)可在图4所示的2个位置间很方便地互相转换。

[0028] 如图2所示，所述活动支架(2)的形状为一个方凹形，所述凹形的侧面具有凸台状

的定位机构(22)，共有4个侧面，每面2个共8个，所述电动擦地机(3)壳体的下部也是方形，

所述电动擦地机(3)放置在所述活动支架(2)时，所述定位机构(22)与所述壳体下部的4个

侧面接触配合，从4个方向限制了所述电动擦地机(3)在所述活动支架(2)上的平移，且壳体

的底部也与所述活动支架上相应的表面相接触，因而，所述电动擦地机(3)能放置在所述活

动支架(2)的固定位置上；需要说明的是，定位机构还可以是其他的形式，例如3棱柱的凸凹

配合等。

[0029] 如图2所示，在所述活动支架(2)上所述凸台状定位机构(22)的上方，还具有上大

下小、向内倾斜的导引斜面(23)，能更方便引导所述电动擦地机(3)顺利放置在定位机构

(22)限定的位置上。

[0030] 如图2、图5和图6所示，所述壳体下端的后部还包含有清洁地面时可用于收集地面

垃圾的垃圾仓(316)，所述壳体的下部还具有如专利ZL201820976580.1“一种电动擦扫一体

机”中所述的具有扫地功能的滚刷(318)，所述滚刷(318)与所述擦地辊(312)的柱体表面接

触还具有不断清洁所述柱体表面的功能；所述活动支架(2)上还具有一个直立的片状挡板

(24)，当所述电动擦地机(3)放置在所述活动支架(2)上时，所述挡板(24)正好将所述垃圾

仓的入口(317)遮挡；在所述擦地辊(312)的清洗过程中，所述所述擦地辊(311)和所述滚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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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都是顺时针旋转，都会向垃圾仓入口处甩水，但由于所述片状挡板(24)的存在，就不

会将清洗液甩入所述垃圾仓(316)内，因此，在清洗时不用摘下垃圾仓(316)。

[0031] 如图2、图5和图6所示，作为一种优选，所述桶体(1)上还具有弹性复位机构，所述

弹性复位机构包括底座(12)、弹簧(15)和活动块(13)，所述弹簧(15)为通过弹性形变产生

弹力的零件，所述活动块(13)的外壁与所述底座(12)的上部的方孔为滑动配合，所述活动

块(13)内腔还设置有弹簧(15)，所述底座(12)用螺钉固定在桶体(1)的底面，如图5所示，所

述弹簧(15)已经被压缩发生了一定的弹性形变，所述底座(12)上部方孔限制了所述活动块

(13)下部的台阶，且所述底座(12)用螺钉固定在所述桶体(1)上，因而限定了所述活动块

(13)的最高位置，所述电动擦地机(3)放置在所述活动支架(2)时，所述活动块(13)的上表

面始终与所述活动支架(2)的下端接触，所述弹簧(15)的弹力仍能保持所述活动块(13)在

最高的位置，此时，所述转轴(21)与所述转轴座(11)的配合及所述活动块(13)的支撑，使所

述活动支架(2)保持在水平的位置；当所述活动支架(2)受外力发生转动后，会使所述弹性

复位机构中的所述弹簧(15)进一步被压缩而发生弹性形变，所述活动块(13)会向下移动；

在去除外力的情况下，所述弹簧(15)的弹力可使所述活动支架(2)及所述电动擦地机(3)恢

复并保持到转动前的位置。如图5所示，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且所述电动擦地机(3)已经放

置的情况下，所述活动支架(2)通过2个转轴(21)和活动块(13)的支撑，可保持在水平的状

态。

[0032] 如2、图5和图6所示，作为一种优选，所述桶体(1)中，所述底座(12)的上表面(14)

还可以作为限制所述活动支架(2)转动范围的限位表面，所述活动支架(2)受外力发生转

动，当所述活动支架(2)的底面转动到与所述底座(12)的上表面(14)相接触时，所述活动块

(13)被完全压入所述底座(12)内，转动被限制。

[0033] 如5、图6和图7所示，作为一种优选，所述桶体(1)上具有所述清洗液最大加入量对

应的液面高度的指示标记(17)和最少加入量对应的液面高度的指示标记(16)，例如，在图7

所示的2个平面上标记上“水位低于此平面”和“水位高于此平面”的文字；如图5所示，水位

线的位置在指示标记(16)和指示标志(17)之间，如图6所示，所述电动擦地机(3)随所述活

动支架(2)旋转到所述活动支架(2)与所述限位面(14)相接触时，所述擦地辊(312)只是其

转轴轴线以下的部分可浸入所述清洗液中，这样可避免所述柱体表面全部浸入清洗液中时

所述壳体浸水较深会有所述壳体内电气元件遇水的可能，并且与所述柱形表面全部浸入清

洗液中的情况相比，只能是部分柱形表面可浸入所述清洗液中能减少所述擦地辊(312)在

水中旋转时的阻力，减轻电机的负载。

[0034] 如图8所示，作为一种优选，所述活动支架(2)上设置有一个刷毛架(26)，所述刷毛

架上设置有一排刷毛(27)，当所述电动擦地机(3)在所述活动支架(2)上放置到固定的位置

时，所述刷毛(27)的前端与所述擦地辊(312)的柱形表面接触，在所述擦地辊(312)浸入所

述清洗液时，所述一排刷毛(27)可刷洗所述柱形表面。本实施例中，因为已经有了也是电机

驱动的滚刷(318)，清洁所述辊体表面的效果会更好，但对于没有滚刷(318)的情况，所述一

排刷毛(27)也有不错的清洁效果。

[0035] 需要声明的是，上述实用新型说明内容及具体实施方式中，只是说明了其中有代

表性的结构方案，且并未进行全面的说明，因此不应解释为对本实用新型保护范围的限定。

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以所附权利要求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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